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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
第 23 屆第 06 次理事會議記錄 

一、 時 間：103年 04月 24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時 

二、 地 點：本會勞工福利教室（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號） 

三、 主 席：林理事長裕發             記 錄：陳昆昌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 

林裕發、田賢堂、翁烔木、陳茂民、陳明根、吳安祥、林錦洲、黃啟章、

徐正中、李樹霖、郭超杰、黃俊雄、黃志強、黃西文、陳志弘、董東煌、

盧肇明、林燕鼐、胡益民。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 
張秩誠、林誠信、姜惠銘、余清圳、王萬益、王景春、鄭有福、鄭進昌、

吳進興、駱文霖、彭明鑑、孫振益、王信章、陳正忠、曾木火、林晃民、

陳清霖、黃芳哲、蘇南通、葉粧芬、陳合華、陳昆昌。 

六、 請 假：洪瑞精、林陸權。 

七、 主席報告：（略） 

八、 勞工董事報告：（略） 

九、 總幹事報告：（略） 

十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福利服務組 提 

案 由：有關 102 年度本會福利服務組福利費用-退休紀念品超支一案，提請

追認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。 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主計組 提 

案 由：本會 102 年 10~12 月財務收支情形，提請審查案。 

執行情形：通過，提監事會審議。 

第 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主計組 提 

案 由：本會 102 年 01~12 月財務收支決算，提請審查案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送會員代表大會討論。 

第 4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 103 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修正通過，送會員代表大會討論。 

第 5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推派本會出席上級工會代表(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第 7 屆會員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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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）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由吳常務理事安祥繼續擔任。  

第 6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第 23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及地點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已於 103 年 2 月 10~11 日（星期一~二）假總管理處活動中心三樓

禮堂辦理完成。 

第 7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第 23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及工作人員人選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通過，送會員代表大會討論。 

第 8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福利服務組 提 

案 由：本會派任台灣糖業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1 屆福利委員謝豐昌君，

因公務繁忙及個人因素辭去委員職務，改推派鄭進昌君接任，提請討

論。 

執行情形：已於 103 年 1 月 15 日（103）糖聯福字第 103002001 號函送台灣

糖業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。 

第 9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福利服務組 提 

案 由：為因應公司組織整併暨人力資源規劃與管理，建請公司提早擬訂 103

年專案精簡獎勵優惠離退方案，並委請糖聯會協助公司籌措財源因

應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決議撤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一、 臨時動議： 

臨時動議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理事東煌  提  

案  由：為加強糖聯會與上級機關及立法院之溝通聯繫，建立良好互動關係，

協助公司預算審查、處理委員關切案件及爭取與會員權益攸關法案立

法或修法等，建議於 103年預算編列「業務溝通公關費」案，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修正通過，提代表大會討論。 

臨時動議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理事會  提 

案  由：為因應公司組織整併暨人力資源規劃與管理，建請公司提早擬訂 103

年專案精簡獎勵優惠離退方案，並自籌優惠加發財源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公司回復如下： 

（一）有關貴會建議公司提早擬訂 103年專案精簡獎勵優惠離退方案，並

自籌優惠加發財源乙節，查本公司自 84 年起辦理專案離退至 102

年止，共辦理 13 次，計 5,300 人離退，除符合專案精簡規定達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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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門檻（總人數 2%或 50 人以上）時，最高一次加發 6 個月薪給

及 1個月預告工資由退休基金支應外，另鼓勵提前退休加發獎勵金

部分，均與工會協商同意後，由獎金項下支應，先予敘明。 

（二）至加發獎勵金部分之財源可否由公司用人費用項下支應？查本公司

並無該項名目之預算；另可否報請經濟部編列專款支應？經查現行

法令規定，應於本公司執行民營化時始可同意辦理。 

（三）本案因受制於法令規定，仍以首長保留部分重點獎金支應方式辦理。 

臨時動議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盧理事肇明  提 

案  由：建議爭取量販事業部給予糖聯會所屬各會員工會採購禮品券 5%之優

惠折扣，以照顧會員及增加該事業部營收，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公司回復如下： 

（一）本公司禮品券係公司授權量販事業部發行及銷售，禮品券持有人可

於公司各營業據點兌換等值商品。而禮品券售出時，量販事業部雖

即開立發票，但帳務係列其他代收款，實際兌換商品時，才由兌回

單位認列銷貨收入，因此如果禮品券未回到量販事業部消費，量販

事業部並沒有銷貨收入產生，且仍要負擔相關折扣優惠，故目前僅

提供量販店附近工會優惠折扣。 

（二）目前公司其他單位只有油品事業部就其禮品券兌回部分分攤 2.5%

折扣，102年度於該事業部兌回之金額達 1,585萬元，如果以 5%折

扣計算，量販事業部尚多負擔 40萬元。 

（三）貴會所屬會員工會購買禮品券均回饋 5%乙節，建議相關回饋折扣依

據兌回金額轉由兌回單位負擔，再行研究開放，以求公允。 

臨時動議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理事會  提 

案  由：建議本會勞工董事諮詢委員出席會議時交通費給予補助，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送代表大會討論。 

十二、 各組工作報告： 

組織文宣組 

◎ 01/08  發函台東工會：貴會訂於 103年 01月 17日召開第 23屆第 3次會員

代表大會，本會請陳常務理事茂民出席。 

◎ 01/08  發函陳常務理事茂民：台東企業工會第 23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，

訂於 103年元月 1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3時整，假台東市三葉餐廳（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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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市中山路 152號）辦理，請貴常務理事代表本會出席。 

◎ 01/08  發函月眉工會：貴會訂於 103年 01月 14日召開第 14屆第 3次會員

代表大會，本會請田常務理事賢堂出席。 

◎ 01/08  發函田常務理事賢堂：月眉產業工會第 14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，

訂於 103 年元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30 分，假月眉糖廠會議

室（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 864 號）辦理，請貴常務理事代表本會出

席。 

◎ 01/08  發函彰化工會：貴會訂於 103年 01月 17日召開第 16屆第 3次會員

代表大會，本會請翁常務理事烱木出席。 

◎ 01/08  發函翁常務理事烱木：彰化企業工會第 16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，

訂於 103 年元月 17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 時整，假台糖公司台中區

處台糖教育館（彰化縣溪湖鎮彰水二段路 762 號）辦理，請貴理事

代表本會出席。 

◎ 01/08 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本會訂於 103 年 02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

30 分假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心 3 樓禮堂召開第 23 屆第 2 次會員代

表大會，檢附各項表單。 

◎ 01/10  發函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：檢送本會推派出席貴會第 7 屆會員代表

大會代表名單及會員工會資料各乙份。 

◎ 01/13  發函本會各常務理事、勞工董事、監事會召集人：為強化與國營會

互動關係並爭取員工權益，本會訂於本（103）年 1 月 16 日下午 2

時，拜會國營會新任吳副主委豐盛，請準時出席。 

◎ 01/21  發函董事長、總經理、各副總經理、各處室主管：本會謹訂於 103

年 02月 10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30分假台糖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

心 3 樓禮堂（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 號）舉行第 23 屆第 2 次會員代

表大會，敬邀蒞臨指導。 

◎ 01/21  函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、各上級工會及各出席人員：檢奉本會第 23

屆第 5次理、監事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01/23  發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、各上級工會：本會謹訂於 103 年 02 月 10

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30分假台糖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心 3樓禮堂

（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 號）舉行第 23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敬

邀蒞臨指導。 

◎ 01/23  發函台糖公司：檢送本會第 23屆第 5次理事會議建議案，請查照並

惠復。 

◎ 01/23  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：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3年 1月 17日勞

資 1字第 1020127909號令影本乙份。 

◎ 01/23  發函屏東工會：函轉台灣糖業公司就有關貴會第 23屆第 3次代表大

會議建議案回復說明。 

◎ 01/27  發函高雄市企業工會：貴會訂於 103 年 2 月 19 日召開第 10 屆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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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請陳常務理事茂民出席。 

◎ 01/27  發函陳常務理事茂民：高雄市企業工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

會，訂於 103年 2月 19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時整，假台糖公司砂糖

事業部小港精煉廠行政大樓中山堂（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 133 號）

辦理，請貴常務理事代表本會出席。 

◎ 02/11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「中華民國 103 年全

國孝行獎選拔及表揚活動實施計畫」乙份，請踴躍推薦孝行獎候選

人。 

◎ 02/11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函轉「台糖公司從業人員年度考核考列丙等作業

流程圖草案」，請貴會惠示卓見。 

◎ 02/11 發函台糖公司：為辦理公司 103年度「模範員工」表揚及參訪活動，

請援例補助活動經費。 

◎ 02/12 發函嘉義工會：貴會訂於 103年 2 月 18 日召開第 15 屆第 3次會員

代表大會，本會請林常務理事錦洲出席。 

◎ 02/12 發函林常務理事錦洲：嘉義工會第 15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，訂於

103年 2月 18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時 30分，假台糖公司嘉義區處

文康中心（嘉義縣六腳鄉工廠村 1號）辦理，請貴 常務理事代表本

會出席。 

◎ 02/12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有關工會處以會員停權或

除名處分，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，於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

前，給予陳述意見機會，請查照辦理。 

◎ 02/20 函送勞動部：檢奉本會第 23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修正通過章

程全文及本會 103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、102 年度資產負債表、收

支餘絀表、現金流量表、淨值變動表、財產清冊等各 1份。 

◎ 02/20 發函各出席人員：檢奉本會第 23屆第 6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02/20 發函盧理事肇明、各會員工會：檢送台糖公司函復本會第 23屆第 5

次理事會議建議案回復說明 1份。 

◎ 02/20 發函台糖公司：檢送本會第 23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建議案（如附

件，共 2案），請查照惠復。 

◎ 02/21 函送勞動部、各上級工會及各出席人員：檢奉本會第 23屆第 2次會

員代表大會記錄 1份。 

◎ 03/03 發函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：檢送本會薦舉出席  貴會 103 年度全國

模範勞工表揚名冊 1份。 

◎ 03/03 發函各模範員工：台端當選為本公司 103 年模範員工，特致賀忱。

參訪活動訂於 103 年 4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至 18 日（星期五）假大

陸雲南地區舉行，請查照並依說明事項辦理。 

◎ 03/03 發函陳董事長昭義：為公司暨本會 103 年度模範員工表揚及參訪活

動，訂於 4月 14～18日假大陸雲南省麗江地區辦理，敬邀撥冗參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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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03/12 發函沈英珍代表、各會員工會：檢送台糖公司函復本會第 23屆第 2

次會員代表大會建議案回復說明 1份。 

◎ 03/13 發函全國產業工會：檢送本會薦舉出席  貴會 103 年優秀工會幹部

暨會務人員推薦表 1份。 

◎ 03/13 發函台糖公司：為公司與本會合辦「103 年模範員工表揚及參訪」

活動，訂於 103年 4月 14~18日（計 5天），假大陸雲南省麗江地區

辦理，敬請援例核予參加人員公假。 

◎ 03/19 發函台南市企業工會、花蓮工會：函轉台灣總工會訂於 103 年 4 月

28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時，假通豪大飯店 B1會議廳（台中市大雅

路 431號）舉辦「103年度全國模範勞工表揚大會」，請轉知貴屬薦

送人員並準時出席。 

◎ 03/27 發函各參加人員：為公司暨本會 103 年模範員工表揚及參訪活動，

訂於 4 月 14~18 日假大陸雲南省麗江地區辦理，有關請假及參訪應

注意事項。 

◎ 03/31 發函各出席人員：檢奉本會第 23屆第 6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1份。 

二、福利服務組： 

◎ 01/06 本會系統公告：經濟部函轉銓敘部函以，銓敘部民國 75 年 3 月 24

日 75 台華特一字第 07130 號函及 84 年 9 月 25 日 84 台中特三字第

1196604號函之規定，自 102年 12月 19日起停止適用。 

◎ 01/15 發函台灣糖業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：本會派任  貴會第 31屆福利委

員謝豐昌君，因公務繁忙及個人因素辭去委員職務，改推派鄭進昌

君接任，自 103年 1月 7日起生效。 

◎ 01/21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本會台南市企業工會會員王新富君（資產營運處

組長）在職病故，本會將依會員在職喪亡互助辦法，於 103年 2月

份以變動扣款方式，自每位會員（含贊助會員）薪資中代扣新台幣

壹佰元整，轉致遺屬。 

◎ 01/21 本會系統公告：工安環保處函-台糖 102年第 4季勞工安全衛生委員

會環境保護委員會暨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01/21 本會系統公告：全產總工會函-為保障貴部所屬事業公務人員兼具勞

工身份員工之合理權益及老年生活..。 

◎ 01/21 本會系統公告：經濟部函轉有關天然災害宣布停止上班,奉派出差或

訓練至未停止上班地區人員相關實務上執行疑義一案..。 

◎ 02/07 本會系統公告：銓敘部書函以 103年 1月 1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公

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業刪除現行由政府補助已繳付保險費滿 30

年之公教人員保險及退休人員保險被保險人..。 

◎ 02/10 本會系統公告：台糖公司 102 年學年第 2 學期從業人員在職進修補

助申請暨...核銷事宜。 

◎ 02/12 本會系統公告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-勞工退休金條例部分條文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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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...。 

◎ 02/20 本會系統公告：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案業經總統於民國 103 年 1 月

29日以華總ㄧ義字第 10300014271號令修正公布...。 

◎ 02/21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本會台南市企業工會會員王新富君在職病故，感

謝全體會員（含贊助會員）發揮互助精神，致送互助金，謹致謝忱。 

◎ 02/21 發函台南市企業工會：檢附貴會會員王新富君在職喪亡互助金新台

幣參拾玖萬玖仟伍佰元整（京城銀行支票乙紙）。 

◎ 02/26 發函本會團體協約協商代表：檢送「台灣糖業公司就台糖公司工會

聯合會團體協約（新版草案）擬修正草案對照表」1份。 

◎ 02/26 本會系統公告：全產總函-為保障基層勞工權益並維繫勞工家庭有尊

嚴的基本生活,建請貴府率先調漲所屬約聘僱員工及臨時人員之基

本工資...。 

◎ 02/27 本會系統公告：台糖公司函-台灣糖業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

會第 10屆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03/04 本會系統公告：台糖公司 103 年第 1 次從業人員外語進修補助暨獎

勵金申請自即日起至 103年 3月 31日止。 

◎ 03/25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本會善化企業工會會員林和成君（台南區處總務

課）在職喪亡，本會將依會員在職喪亡互助辦法，於 103 年 4 月份

以變動扣款方式，自每位會員（含贊助會員）薪資中代扣新台幣壹

佰元整，轉致遺屬。 

◎ 03/26 本會系統公告：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勞工教育推行小組第 4 屆

第 3次委員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03/28 本會系統公告：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快裝快卸獎金小組第 32次

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103年 01-03月份會員住院慰問金申請 50人次，慰問金額 65,000元整。 

◎ 103年 01-03月份會員在職喪亡互助申辦 1人、互助金額 399,500元。 

三、總務組： 

◎ 配合全國產業總工會 103.03.14 遊行活動，本會委請台北工會參加。 

◎ 台糖公司總管理處自本（103）年 4 月 1 日起，門禁委請外包保全，各 

會員工會進出總管理處請出示所核發之通行証。 

◎ 台糖公司 101 年度會員現金股利發放已轉請各會員工會代發，土地銀行帳

號股東已於 102 年 7 月直接匯入存款帳號內。 

◎ 配合全國產業總工會 2014 五一勞動節大遊行，本會依動員責任配額參加。 

四、主計組： 

◎ 1 月份財務：會費收入 100,961 元、利息收入 77,370 元，投資收益 27,921

元，收入合計 206,252 元，支出合計 428,717 元，本期餘絀

222,465 元。 

◎ 2 月份財務：會費收入 101,304 元、代辦業務收入 133,600 元、利息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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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,370 元、投資收益 168,483 元，收入合計 480,757 元，支

出合計 552,715 元，本期餘絀 71,958 元。 

◎ 3 月份財務：會費收入 101,490 元、利息收入 72,864 元，收入合計 174,354

元，支出合計 364,123 元，本期餘絀 189,769 元。 

五、會務動態報導： 

◎ 01/03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0屆第 18次章則及預決算小組

會議。 

◎ 01/07  召開本會第 23屆 5次理監事會議。 

◎ 01/09  理事長出席全國產業總工會第 5屆第 10次理監事會議。 

◎ 01/13  吳常務理事安祥出席台糖公司 103年第 1次公司擴大業務會報。 

◎ 01/13  本會范進興、張耀明、林敏士、徐順昱、丁文童、李樹霖、黃水銘、

楊榮敦、柯岡旗、何烱滄及張雲騰等人出席台糖公司 102 年第 3 季

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、環境保護委員會暨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

小組會議。 

◎ 01/14  曾總幹事木火、鄭董事進昌、吳董事進興及駱董事文霖出席量販事

業部 102年歲末業務座談會。 

◎ 01/14  本會田常務理事賢堂出席月眉工會召開第 14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

會。 

◎ 01/16  理事長、鄭董事進昌、吳董事進興、駱董事文霖、田常務理事賢堂、

林常務理事錦洲及曾總幹事木火連袂拜會國營會吳副主委，因副主

委正主持會議，乃指派胡特助文中接待，茲就下列議題籲請全力支

持，以維護會員權益：101年工作考成、101年績效獎金、公保年金、

經濟部所屬事業從業人員退撫條例及協助台糖赴大陸設分公司、開

拓海外市場。 

◎ 01/17  本會翁常務理事烔木、陳常務理事茂民出席台東工會第 23 屆第 3

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17  本會曾總幹事木火出席台糖公司總管理處 103 年退休照護人員春節

聯誼會工作。 

◎ 01/17  本會黃組長芳哲、蘇幹事南通及陳幹事昆昌出席彰化工會第 16屆第

3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22  理事長、曾總幹事木火、林組長晃民、黃組長芳哲、蘇幹事南通及

陳幹事昆昌出席善化企業工會 102年歲末業務座談會。 

◎ 01/24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0屆第 18次董事會議。 

◎ 02/07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0屆第 19次章則及預決算小組

會議。 

◎ 02/10~11  召開本會第 23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11  理事長出席 103年第 2次台糖公司業務會報。 

◎ 02/11  理事長及花蓮工會林理事長坤煉出席台糖公司 103 年現職人員初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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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性職位甄選委員會第 1次會議。 

◎ 02/12  召開本會第 23屆 6次常務理事會議。 

◎ 02/12  本會歷屆理事長聯誼會。 

◎ 02/13  理事長出席全國產業總工會第 5屆第 9次常務理事會議。 

◎ 02/13  本會林組長晃民出席花蓮工會第 24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18  理事長、林常務理事錦洲、曾總幹事木火、黃組長芳哲、蘇南通、

陳昆昌及陳合華出席嘉義工會第 15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19  本會陳常務理事茂民出席高雄市工會第 10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20  理事長出席台南市工會第 5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20  理事長及曾總幹事前往國營會拜會吳副主委特助及石油工會業務交

流。 

◎ 02/21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0屆第 19次董事會議。 

◎ 02/24  本會推派王聖富、王慶宗、張濱發、黃水銘及林誠信等人，出席台

糖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第 10屆第 2次委員會議。 

◎ 02/26  本會吳常務理事安祥出席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第 7屆第 1次會員代

表大會。 

◎ 03/03  理事長出席台糖公司 103年第 1次人事評議委員會議。 

◎ 03/05  本會推派勞方福利委員參加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1 屆第 5

次委員會議，本會黃組長芳哲列席該委員會議。 

◎ 03/07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0屆第 20次章則及預決算小組

會議。 

◎ 03/12  理事長出席台糖公司 103年第 3次業務會報。 

◎ 03/20  理事長出席全國產業總工會第 5屆第 11次理監事會議。 

◎ 03/20  理事長出席職工福利委員會快裝快卸獎金管理小組第 32 次委員會

議。 

◎ 03/25  召開本會第 23屆第 7次常務理事會議。 

◎ 03/26  曾總幹事木火、林組長晃民偕同中油、台電、台水、台北市自來水

處及交通部各國、公營事業工會等代表，連袂拜會司法及法制委員

召集人呂委員學樟，表達我們對立院於日前通公保年金修正案的訴

求及懇請呂委員就「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退休、撫恤及資遣條

例（草案）」協儘速排入議程審查。 

◎ 03/28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0屆第 20次董事會議。 

十三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主計組 提 

案 由：本會 103 年 01~03 月財務收支情形，提請審查案。 

說 明：檢附經費收支明細表及資產負債表（如附件一、二）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提監事會討論。 

決 議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提監事會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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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有關「台糖公司從業人員年度考核考列丙等作業流程圖草案」一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相關內容及流程圖（如附件三），業經人力資源處 103年 1月 23日

簽奉董事長核可；並會本會表示意見。 

二、 本案攸關會員之工作權，本會並於 103 年 2 月 11 日糖聯組字第

103002004號函請各會員工會審慎研提意見。 

辦 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函覆人力資源處。 

決  議：建議公司有關考列丙等作業流程圖中，單位應包含總管理處即刪除「或   

由公司核定名額」。 

第 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全國產業總工會辦理「五一遊行活動」相關配合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本會第 23 屆第 7 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以下決議。 

1. 動員以台北工會為主體 開放會員與眷屬參與，另台南市工會居住北

部會員亦可登記參與。 

2. 經費補助每人 1,000 元，動員人數以 50 人為限。 

3. 本次活動費用（含大會費用攤提）在預備金項下支應。 

二、 本次活動主題：要調薪、要尊嚴、降工時、反派遣。 

三、 活動訴求：1.縮短法定工時 2.勞工全面調薪 3.反對勞動派遣 4.全民

監督經貿協議。 

四、 動員日期：103 年 5 月 1 日（星期四）。 

五、 活動時間：103 年 5 月 1 日下午 1 時起至 4 時止。 

六、 集合地點：自由廣場或立法院。 

七、 動員人數以出任該會代表數 30 倍計算，本會分配 120 名。 

八、 經費補助方式及動員分配人數，請討論。 

辦 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據以辦理。 

決 議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取消五一遊行活動，但出席全國產業

總工會 4 月 30 日召開之記者說明會。 

第 4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選派台灣總工會第 26 屆會員代表人選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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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 

一、該會第 25 屆會員代表任期將屆，預訂於 103 年 5 月 19 日召開第 26

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並函文本會應於 103年 4月 15日前報送代表

名冊。 

二、本會派任代表名額 2 位，現任代表為陳常務理事明根及莊委員慶文二

位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會第 23 屆第 7 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，推派陳常務理事明

根及莊委員慶文二位繼續擔任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函報台灣總工會。 

決 議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推派陳常務理事明根及莊委員慶文二位

繼續擔任，並函報台灣總工會。 

第 5 案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拓展本會幹部國際視野、增廣見聞，本會第 23 屆幹部國外參訪地

點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會 103 年度工作計畫暨本會第 23 屆第 7 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

辦理。 

二、本次參訪團費每人補助以新台幣 2 萬元為限，另參加人員機場接送及

保險費用援例由本會幹部參訪項下支付，請假事宜自行處理。 

三、參訪地點經會務人員篩選後，建議於大陸九寨溝、海南島、桂林及日

本京都（如附件）擇一辦理，請討論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授權理事長及會務人員評選旅行社並辦理後續相關事宜。 

決 議：經全體出席理事表決結果，參訪時間訂於 8 月下旬；地點中國大陸九

寨溝，由高雄出發，請會務人員評選旅行社並辦理後續相關事宜。 

十四、 臨時動議： 

臨時動議一 

案 由：有關台糖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之特別助理得否認購本會持有台糖股

票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會第 23屆第 3次理事會決議略以，「……台糖公司董事長、總經

理，於加入贊助會員時即得認購，不受繳納會費滿 3年限制，且以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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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認購者為限，得認購本會持有台糖公司股票 10股，每股新台幣 10

元……」。 

二、 上開提案未考量董事長及總經理同進退非台糖從業人員之特別助

理，爰建議比照董事長及總經理認購股票之決議，得認購本會持有台

糖股票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據以辦理。 

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。  

十五、 散會：同日下午 12時 10分。 


